
证券代码：300739 证券简称：明阳电路 公告编号：2025-133

债券代码：123203 债券简称：明电转 02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协议转让签署补充协议

暨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丰县润佳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佳玺”）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佩珂先生签署了《关于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流通

股 35,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以 12.90 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

方式转让给张佩珂先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126）。

因资产规划需要，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控股股东润佳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佩珂先生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签署了《关于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双方就原协议约定的转让股份

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的内部转让，属于同

一控制下的协议转让，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由润佳玺变更为张佩珂先生，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张佩珂先生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

转让本次协议受让的股份。在后续增持、减持股份过程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阳电路”或“目标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润佳玺与实际控制人张佩珂先生签署的《补充协

议》，润佳玺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 53,69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5.00%）转让给张佩珂先生，转让价格为 11.70 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为

628,173,000 元。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实际控制人张佩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权益变动

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丰县润佳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9,475,263 36.17% 75,785,263 21.17%

2 张佩珂 34,746,000 9.71% 88,436,000 24.71%

3
丰县盛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6,537,800 1.83% 6,537,800 1.83%

4 丰县利运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807,720 0.78% 2,807,720 0.78%

合计 173,566,783 48.49% 173,566,783 48.49%

本次协议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润佳玺变更为张佩珂先生，实际控制人仍

为张佩珂先生。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丰县润佳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赵庄镇汉帝街 F05-01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佩珂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121250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金银制品销售，贸易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5 年 4 月 7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张佩珂持股 100%

转让方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张佩珂

性别：男

国籍：中国香港

住所/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经查询，受让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转让方与受让方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协议

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26），公司控股股东润佳

玺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佩珂先生签署了《转让协议》，拟将其

持有公司 35,8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0.00%）以 12.90 元/股的

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张佩珂先生。近日，公司收到通知，公司控股股东

润佳玺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佩珂先生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签署了《补充协议》，因



资产规划需要，经双方友好协商，双方就原协议约定的转让股份数量进行调整，修

改内容如下：

（一）原协议内容（变更前）

1.本次股份转让

（1）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依据本协议签署生效日前一交易日目

标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80%确定，即转让价格为 12.90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

民币肆亿陆仟壹佰捌拾贰万元整（¥461,820,000）。

（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70,546,000

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71%。

2.本次股份交易安排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及交易安排将按照如下进程办理：

（1）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首笔股份转让款，占本次交易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20%，即人民币玖仟贰佰叁拾陆

万肆仟元整（¥92,364,000）。

（2）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交易出具无异议函后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

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款，占本次交易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20%，即人民币玖仟贰佰叁拾陆万肆仟元整（¥92,364,000）。在转让方收到第二笔

股份转让款后 10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按照登记结算公司关于股份协议转让的相关业

务规则，共同完成向登记结算公司递交标的股份过户申请文件的手续。

（3）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

户支付余下股份转让款，即人民币贰亿柒仟柒佰零玖万贰仟元整（¥277,092,000）。

（二）补充协议内容（变更后）

1.本次股份转让



（1）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依据本协议签署生效日前一交易日目

标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80%确定，即转让价格为 11.70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

民币陆亿贰仟捌佰壹拾柒万叁仟元整（¥628,173,000）。

（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88,436,000

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71%。

2.本次股份交易安排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及交易安排将按照如下进程办理：

（1）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首笔股份转让款，占本次交易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20%，即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陆

拾叁万肆仟陆佰元整（¥125,634,600）。

（2）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交易出具无异议函后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

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款，占本次交易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20%，即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陆拾叁万肆仟陆佰元整（¥125,634,600）。在转让方

收到第二笔股份转让款后 10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按照登记结算公司关于股份协议转

让的相关业务规则，共同完成向登记结算公司递交标的股份过户申请文件的手续。

（3）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

户支付余下股份转让款，即人民币叁亿柒仟陆佰玖拾万零叁仟捌佰元整

（¥376,903,800）。

除本补充协议另有说明外，本补充协议中所采用的定义与原协议的定义保持一

致。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有效组成部分，未通过本补充协议而更改的原

协议其他条款继续有效。若本补充协议的条款与原协议的条款发生冲突，应以本补

充协议的规定为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的内部转让，属于同一

控制下的协议转让，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由润佳玺变更为张佩珂先生，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为张佩珂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违反相关承诺。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张佩珂先生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

转让本次协议受让的股份。在后续增持、减持股份过程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稿）》和《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5.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股份转让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2.《关于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3.《承诺函》；

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稿）》；



5.《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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